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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15 年 ，PM2.5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5%，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复合
型污染十分严重的特点，要求这些区域
PM2.5年均浓度下降 6%。”12月 5日，环境
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首次对外明
确我国PM2.5的防控目标。

当日，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是我国第一
部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规划，被视为应对公
众强烈关注的PM2.5问题的系统性“药方”。

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7个PM2.5监测试点城市年均浓度
超出国家二级标准14%至157%，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每年出现灰霾天数100
天以上。空气质量已经成为百姓最为关注
的民生问题之一。

正因如此，《规划》首次提出了大气质
量改善的目标，即到 2015 年，重点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分别下降 10%、10%、7%、5%，臭氧污染
得到初步控制，酸雨污染有所减轻。此举
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以控制
污染排放为根本目标的工作思路。

《规划》同时明确提出污染减排目标：到
2015年，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
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12%、13%、10%。

“这些目标是基于各地GDP增速、现有
减排措施等精心测算出来的，既考虑了增
量，也考虑了减量，是较为合理的。某些地
区的目标可能还高于整体目标，如北京已提
出到2015年PM2.5年均浓度下降15%。”中
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

《规划》首次提出开展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VOCs）的控制，将建立城市、工
业园区或企业不同层次的 VOCs综合防治
试点。“VOCs 是 PM2.5 二次颗粒物形成
的重要介质，控制 VOCs 不仅能直接减
少污染，更能有效降低 PM2.5 污染。”赵
华林表示，这些目标的设定，意味着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导向正逐步由
污染物总量控制向改善环境质量转变，由
主要防治一次污染向既防治一次污染又注
重二次污染转变。

PM2.5 是一种区域性、复合型污染。
我国城市间 PM2.5 污染相互影响显著，区
域内大城市大气污染变化呈现明显的同步
性，重污染天气一般在一天内先后出现，任
何城市和地区难以“独善其身”。

针对 PM2.5 污染的特点，《规划》重点
体现了“协同”、“综合”、“联动”的思路：在
控制对象上，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多污染物进行协同控制；
在控制领域上，对工业源、面源、移动源进
行综合控制；在控制方式上，推进区域各城
市之间的联防联控。

《规划》划定了 13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宁
中部、山东、武汉及周边、长株潭、成渝、海
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

乌鲁木齐城市群，涉及19个省、区、市，117
个地级以上城市。这 13 个重点区域是我
国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污染最为
严重的代表性区域，以全国 14%的国土面
积，集中了 48%的人口，消费了 52%的煤
炭、排放了 48%的二氧化硫、51%的氮氧化
物、42%的烟粉尘和50%的挥发性有机物。

根据大气污染特征，《规划》将这 13个
重点区域划分为复合型污染严重型、复合
型污染显现型、传统煤烟型，实施分类指
导。在区域内，《规划》坚持统一管理、整体
推进的原则，打破边界，进行统一规划，对
不同省、区、市，提出统一的规划目标指标
和共同的污染控制措施要求，以减轻区域
内不同城市间大气污染传输的相互影响。

“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强化源头管

理 ， 才 能 从 根 本 上 改 善 空 气 环 境 质
量。”赵华林表示，《规划》 创新了多项
大气环境管理政策，以期从源头上控制
污染。

《规划》提出，在 13个重点区域内严格
限制火电、钢铁、水泥、石化等行业高污染
项目，对于重点控制区和大气环境质量超
标城市，新建项目实施区域内现役源 2 倍
削减量替代，一般控制区实行 1.5 倍削减
量替代。重点控制区内新建项目必须满
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
要求，并特别提出新建项目实行区域内

“现役源倍量消减替代”，即区域内所有
新建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其新增的污
染物排放量必须用区域内其他项目的削
减量进行替代。

“这样才能做到增产减污。我们把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标纳入环评前置条件，
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审批项目，以总量
定项目，以总量定产能。”赵华林说。

《规划》 同时提出，加强能源清洁利
用，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探索在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与山东城市群施
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逐步淘汰分散
燃煤小锅炉。目前，北京已经提出到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由目前的2700万吨下降到
1500万吨。

从环境保护部门积极回应，到我国新修订的 《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增设 PM2.5 限值，再到我国第一个

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出台。备受关注的 PM2.5

问题，在政策层面逐步落地，PM2.5 防治的脚步也越

来越清晰。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看到公众的期待。清新空

气，是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不可或缺的；清

新空气，也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最基本要求。《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把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PM2.5 污染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对公

众期待的回应，就是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权益

的维护。

建设美丽中国，更要把公众对于改善环境质量的

意愿落实到政策制定之中。空气质量与人们的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体现

公众的诉求。诚然，彻底解决 PM2.5 污染问题需要相

当长的时间，《规划》 仍然首次明确了空气质量改善

的具体目标，并针对 PM2.5 污染问题创新了多种环境

管理政策与手段，这都是尊重民意的具体体现。

有清新空气，才能展现美丽中国；改善空气质量，

就是切实对民生的改善。到 2015 年 PM2.5 年均浓度下

降 5%，是空气质量改善迈出的一小步，却是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的一大步。

重点控制区内新建火电、钢铁、石化、
水泥、有色、化工等重污染项目与工业锅
炉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特别
排放限值要求。

其中，火电项目的实施时间表已开始
读秒，其实施时间与规划发布时间同步，
其他行业实施时间则与排放标准发布时
间同步。

与此同时，为让这一要求更具操作
性，规划还明确，新建火电、钢铁烧结机等
项目应同步安装高效除尘、脱硫、脱硝设
施，新建水泥生产线必须采取低氮燃烧工
艺，安装袋式除尘器及烟气脱硝装置，新
建燃煤锅炉必须安装高效除尘、脱硫设
施，采用低氮燃烧或脱硝技术，满足排放
标准要求。

12月5日，被视为应对PM2.5问题的系统性方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正式发布，

这也是我国首个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防 控 结 合 改 善 空 气 质 量
本报记者 鲍晓倩

本报北京12月5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境保
护部今天发布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
划》，确定了积极实施二氧化硫治理、氮氧化物治理、
工业烟粉尘治理、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油气回收、
黄标车淘汰、扬尘综合整治、能力建设8类重点工程项
目，投资需求约3500亿元。

《规划》 提出，这 8 类重点工程项目的资金将以
地方投资为主，中央财政对符合投资方向的项目予
以适当支持，同时落实企业治污责任，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

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表示，3500 亿
元的投资需求昭示着环保产业的巨大市场空间，“十二
五”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对于众多环保企业来说是
一个重大机遇。

所有新建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其
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必须用区域内其他
项目的削减量进行替代。

在具体实施中，将把污染物排放总
量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新建排放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挥发
性有机物的项目，实行污染物排放减量

替代，实现增产减污；对重点控制区和大
气环境质量超标城市，新建项目实行区
域内现役源两倍削减量替代；一般控制
区实行1.5倍削减量替代。对未通过环
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
核准、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
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

在综合考虑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能源消费特征、大气污染现状等因素的前
提下，严格控制区域煤炭消费总量。各地
要制定煤炭消费总量实施方案，把总量控
制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政府，并对煤炭消
费总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及时预警调控。
根据规划，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与
山东城市群，将成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

点的探索区。
作为较早试水总量控制的北京，在

2011 年便提出了总量控制目标：到
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下降到 1500万
吨，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达
到20％。通过总量控制的倒逼，相关区
域的煤炭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使用率将
有明显提升。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大步
鲍晓倩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看到公众的期

待，更要把公众对于改善环境质量的意

愿落实到政策制定之中。清新空气，才

能展现美丽中国；改善空气质量，就是

切实对民生的改善

现役源倍量削减替代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特别排放限值

“十二五”大气污染防治需投3500亿元
环保产业将迎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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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5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
道：环境保护部今天公布的《重点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从“车—油
—路”多方面入手，采取探索调控大型城市
机动车保有总量或出行量、继续提升新车
排放控制水平等综合措施，治理机动车排
放大气污染问题。

据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介
绍，据测算，机动车怠速状态下的PM2.5 排
放量是正常行驶状态下的 6 倍。同时，由
于机动车大多行驶在人口密集区域，尾气

排放直接威胁到了群众健康。
赵华林表示，针对机动车排放对大气

污染严重的问题，《规划》将主要从“车—油
—路”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一是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城
市公交和轨道交通，探索调控大型城市机动
车保有总量或出行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二是推行车用燃料升级。抓紧颁布实
施第四、第五阶段车用油品标准，争取尽早
供应，以改善车用油品升级相对滞后的状
况。2013 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Ⅳ车用汽油，

2014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Ⅳ车用柴油。
三是继续提升新车排放控制水平。全

面落实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执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
从新车源头控制污染排放。

四是着力抓好高排放“黄标车”淘汰工
作。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要基本淘
汰辖区内所有黄标车辆。

五是强化车辆环保监管。切实加大对
新生产机动车的检查力度，全面推行机动
车环保标志管理。

从“车—油—路”多方面入手

综 合 治 理 机 动 车 排 放 污 染

12月5日，市民们在太原市滨河公园散步。城中村

集中供暖改造、重点污染企业关停，山西省太原市今冬

供暖以来，空气质量较去年明显改善。据太原市环保局

数据，今年 11 月份，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为 23 天，

比去年同期增加3天。

新华社记者 范敏达摄

一些游客在晴朗的日子游览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8月 5日摄）。在珠三角城市群相继公布空气质量指数

数据后，长三角 25 个城市于 11 月 16 日起同步试点发

布，北京、天津地区也将于2013年1月起正式发布。空

气质量指数将PM2.5、臭氧等民众极度关心的污染物纳

入评价，更贴近公众真实感受。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对不达标的城市，根据超标的程度，
提出分期分批限期达标要求。空气质量
超标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
划，采取更加严格的污染治理措施，按期
实现达标。直辖市的限期达标规划，报国
务院批准；其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限期
达标规划经城市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审

查同意后，经国务院授权由环境保护部批
准；其他城市的限期达标规划由省级人民
政府批准，并报环境保护部备案。所有城
市的限期达标规划要向社会公开。国家
和省级环保部门对限期达标规划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
公布。 （文/本报记者 胡文鹏）

城市达标管理

图图 说说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十二五””规划规划》》关键词关键词


